
附录一
登录网络报名数据输入范例
登录报名数据输入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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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R #a4t FRTEH
1 FREBEARE http://www.muc.edu.cn/
2 R E L&y http://www.ccom.edu.cn/
3 RS &Ry http://www.cafa.edu.cn/
4 RBHEARE http://www.cufe.edu.cn/
5 FEARKE http://www.ruc.edu.cn/
6 FEARAZEIER) http://www.cup.edu.cn
7 hEH B ABHER) http://www.cugb.edu.cn
8 EBUEARE http://www.cupl.edu.cn/
9 hEEEAS http://www.cuc.edu.cn/
10 SEE-t YN http://www.cau.edu.cn/
11 FEBEEARZILR) http://www.cumtb.edu.cn
12 ERmKE http://www.pku.edu.cn/
13 IERTERS http://www.bjut.edu.cn/
14 s ETRE http://www.buct.edu.cn/
15 bR EIEAZE http://www.bfsu.edu.cn
16 ERRBEAS http://www.njtu.edu.cn/
17 M ERS http://www.bjfu.edu.cn/
18 ERBIRAS http://www.ustb.edu.cn/
19 dEREmERAE http://www.bnu.edu.cn/ 1E5(37)
20 bR ZEmMAKRE http://www.buaa.edu.cn/
21 EFETARE http://www.bit.edu.cn/
22 bt REEAS http://www.bupt.edu.cn/
23 ItRBEAS http://www.bsu.edu.cn/
24 BEARE http://www.tsinghua.edu.cn/
25 ZEENARBAER) http://www.ncepu.edu.cn/
26 HIMSEEZKE http://www.uibe.edu.cn/
27 thE & L& http://www.ccmusic.edu.cn/
28 EREESR http://www.bda.edu.cn/
29 tREFER http://www.bfa.edu.cn/
30 hEIE TS http://www.zgysyjy.org.cn/
31 R BIER www.chntheatre.edu.cn
32 oh B s R 22 e www.nacta.edu.cn
33 ERIRESR www.bift.edu.cn
34 th B & Www.Cas.cn
35 B BT A2 http://www.gucas.ac.cn/
36 hE L HRIE WWW.JSCass.cn
37 L= PN http://www.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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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系所组别代码：
报考身分类别代码：2.在职生
姓名：祝尚榜
身分证字号：Ｓ123456789A 

护照号码：号码
性别：男
出生年月日： 1986年11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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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RERE http://www.tju.edu.cn/

39 BERAE http://www.nankai.edu.cn/ RE(3)
40 JAdETZERE http://www.hebut.edu.cn/

41 ZLBENARBUIRTE) http://www.ncepu.edu.cn/

42 LEFlpN-- http://www.ysu.edu.cn/ b4
43 Lot http://www.hbu.edu.cn/

44 *OdEEERE http://www.hebau.edu.cn/

45 REETARSE http://www.tyut.edu.cn/

46 * LI RE http://www.sxu.edu.cn/ LL7a(3)
47 LGN http://www.nuc.edu.cn/

48 NEF=PN- http://www.imu.edu.cn/ AET(1)
49 RiEBEARE http://www.dImu.edu.cn/

50 REEBETARSE http://www.dlut.edu.cn/

51 bW N- | http://www.neu.edu.cn/ 6)
52 BEARS http://www.Inu.edu.cn/

53 El= Bk http://www.lumei.edu.cn/

54 L eI FEPN- ] http://www.dufe.edu.cn/

55 SRS http://www jlu.edu.cn/

56 IEARE http://www.ybu.edu.cn/ =4
57 sibEnEEAS http://www.nenu.edu.cn/

58 *RHEETIAS http://www.cust.edu.cn/

59 HibMERS http://www.nefu.edu.cn/

60 HiEERERS http://www.neau.edu.cn/

61 BHEIREARS http://www.hrbeu.edu.cn/ =EEL(5)
62 WBHEIFXAS http://www.hit.edu.cn/

63 Lt HPN- http://www.hlju.edu.cn/

64 Bnb=PN- | http://www.shu.edu.cn

65 LBSEEAE http://www.shisu.edu.cn/

66 EREAE http://www.sjtu.edu.cn/

67 Bab=1:7F SN | http://www.shufe.edu.cn

68 BIBEAZE http://www.tongji.edu.cn/

69 jﬁiﬁ% http://www.dhu.edu.cn Fi5(12)
70 (EI=PN- | http://www.fudan.edu.cn/

71 ZERENEAS http://www.ecnu.edu.cn/

72 EHRETAS http://www.ecust.edu.cn/

73 LEERER http://www.shcmusic.edu.cn/

74 LBEEISkR http://www.sta.edu.cn/

75 LERESR www.sus.edu.cn

76 R BB R (TR M) http://www.cumt.edu.cn/ TE3)
77 PN=EPN- http://www jiangn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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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BLK 3 Still Road #08-188
联络电话：(H)999999999 (O)99999999
手机：09999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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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REAS http://www.seu.edu.cn/
79 ERE http://www.hhu.edu.cn/
80 BERAE http://www.nju.edu.cn/
81 FRANEEAS http://www.njnu.edu.cn/
82 BERMZEmMAARE http://www.nuaa.edu.cn/
83 BERETAS http://www.njust.edu.cn/
84 BEREEAS http://www.njau.edu.cn/
85 BMNAE http://www.suda.edu.cn/
86 BERENS www.njarti.edu.cn
87 LEEEPN- http://www.ntu.edu.cn/
88 LEEE PN http://www.njupt.edu.cn/
89 MIRE http://www.zju.edu.cn/
90 thE =T www.chinaacademyofart.com
91 LEipAMIEE - N- ! http://www.zjut.edu.cn/ HL(5)
92 LETTN- http://www.nbu.edu.cn/
93 * MM EBEF R AS http://www.hdu.edu.cn/
94 hE R B ils K2 http://www.ustc.edu.cn/
95 SRIEXRE http://www.hfut.edu.cn/ ZH(3)
96 XN ] http://www.ahu.edu.cn/
97 LENIPN- ] http://www.fzu.edu.cn
98 EfMXE http://www.xmu.edu.cn/ BE(3)
99 LN http://www finu.edu.cn/
100 [mEXZE http://www.ncu.edu.cn/ STEQ)
101 PoImaMEAE http://www.jxufe.edu.cn/
102 |lUEXRZE http://www.sdu.edu.cn/
103 |HEAEHAB(ER) http://www.upc.edu.cn/
104 |HBELBEARZE http://www.ouc.edu.cn/ LE(6)
105 |rLUEBREARZE http://www.sdau.edu.cn/
106 |xEEAZ http://www.ujn.edu.cn/
107 LU AE http://www.sdufe.edu.cn/
108  |EFMIKZE http://www.zzu.edu.cn/
109 |xUmAE http://www.henu.edu.cn/ SIIE(3)
110 polEREAZE http://www.henau.edu.cn/
111 |+EMEEEARR http://www.znufe.edu.cn/
112 |HEtERE(EE) http://www.cug.edu.cn/
113 [HEKRZE http://www.whu.edu.cn/
114  |HEEIXRE http://www.whut.edu.cn/ S 1E(8)
115 [EhRERKE http://www.hust.edu.cn/
116  |[ZEhEnEEAE http://www.ccnu.edu.cn/
117  [EhEERSE http://www.hza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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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123@168.com.tw
最高学历(力)代码：1.学士毕业
最高学历(力)学校代码：0021国立暨南国际大学
最高学历(力)名称及取得时间：毕业时间：2024年6月
                         毕业科系：信息管理系
                         毕肄业否：毕业
紧急联络人姓名：祝成功
紧急联络人电话：0988888888
身心障碍考生类型：无
备注：
※登录报名之数据应与考生实际身分数据相符，务请详实输入，如有输入错误或不符，致影响考生权益，其责任由考生自负。
※国外学历请填写学校英文名称，并注明所属国家及地区，例如：LINCOLN UNIVERSITY（USA, CA）。
※电话号码、通讯地址(请输入2025年2月底前挂号函件可收件地址)应清楚无误，以免因无法联络或投递而权益受损。
※请于完成网络报名程序后，再次上网检查报名数据是否正确无误，以确定完成报名。如有更名、地址变更或其他数据需更正（例如：学历、毕肄业情形、毕肄业年度…等）时，请依简章附录九之申请表填妥后，尽速email至ncnumentalhealth@gmail.com更正，以维权益。
附录二
入学大学同等学力认定标准(摘录)
	
	中华民国111年1月25日教育部台教高通字第1112200196A号令
修正发布第2条条文


第一条  本标准依大学法第二十三条第四项规定订定之。
第二条  (略)
第三条  (略)
第四条  (略)
第五条  具下列资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硕士班一年级新生入学考试：
一、在学士班肄业，仅未修满规定修业年限最后一年，因故退学或休学，自规定修业年限最后一年之始日起算已满二年，持有修业证明书或休学证明书，并检附历年成绩单。
二、修满学士班规定修业年限，因故未能毕业，自规定修业年限最后一年之末日起算已满一年，持有修业证明书或休学证明书，并检附历年成绩单。
三、在大学规定修业年限六年（包括实习）以上之学士班修满四年课程，且已修毕毕业应修学分一百二十八学分以上。
四、取得专科学校毕业证书后，其为三年制者经离校二年以上；二年制或五年制者经离校三年以上；取得专科进修（补习）学校资格证明书、专科进修学校毕业证书或专科学校毕业程度学力鉴定通过证书者，比照二年制专科学校办理。各校并得依实际需要，另增订相关工作经验、最低工作年资之规定。
五、下列国家考试及格，持有及格证书：
(一) 公务人员高等考试或一等、二等、三等特种考试及格。
(二) 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高等考试或相当等级之特种考试及格。
六、技能检定合格，有下列资格之一，持有证书及证明文件：
(一) 取得甲级技术士证或相当于甲级之单一级技术士证后，从事相关工作经验三年以上。
(二) 技能检定职类以乙级为最高级别者，取得乙级技术士证或相当于乙级之单一级技术士证后，从事相关工作经验五年以上。
第六条  曾于大学校院担任专业技术人员、于专科学校或高级中等学校担任专业及技术教师，经大学校级或联合招生委员会审议通过，得以同等学力报考第二条、第三条及前条所定新生入学考试。
第七条  大学经教育部核可后，就专业领域具卓越成就表现者，经校级或联合招生委员会审议通过，得准其以同等学力报考第二条、第三条及第五条所定新生入学考试。
第八条  (略)
第九条  持国外或香港、澳门高级中等学校学历，符合大学办理国外学历采认办法或香港澳门学历检核及采认办法规定者，得准用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办理。毕业年级相当于国内高级中等学校二年级之国外或香港、澳门同级同类学校毕业生，得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学士班一年级新生入学考试。但大学应增加其毕业应修学分，或延长其修业年限。
毕业年级高于相当国内高级中等学校之国外或香港、澳门同级同类学校肄业生，修满相当于国内高级中等学校修业年限以下年级者，得准用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办理。
持国外或香港、澳门学士学位，符合大学办理国外学历采认办法或香港澳门学历检核及采认办法规定者，得准用前条第一项第三款及第四款规定办理。
持国外或香港、澳门专科以上学校毕（肄）业学历，其毕（肄）业学校经教育部列入参考名册或为当地国政府权责机关或专业评鉴团体所认可，且入学资格、修业年限及修习课程均与我国同级同类学校规定相当，并经大学校级或联合招生委员会审议后认定为相当国内同级同类学校修业年级者，得准用第二条第二款、第三条第一项第一款至第四款、第四条第一项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二项与第三项第一款、第五条第一款至第四款及前条第一项第一款与第二款规定办理。
持前项香港、澳门学校副学士学位证书及历年成绩单，或高级文凭及历年成绩单，得以同等学力报考科技大学、技术学院二年制学士班一年级新生入学考试。
第五项、前项、第十项及第十二项所定国外或香港、澳门学历（力）证件、成绩单或相关证明文件，应经我国驻外机构，或行政院在香港、澳门设立或指定机构验证。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中华民国八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公布生效后，台湾地区人民、经许可进入台湾地区团聚、依亲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之大陆地区人民、外国人、香港或澳门居民，持大陆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毕（肄）业学历，且符合下列各款资格者，得准用第二条第二款、第三条第一项第一款至第四款、第五条第一款至第四款及前条第一项第一款与第二款规定办理：
一、其毕（肄）业学校经教育部列入认可名册，且无大陆地区学历采认办法第八条不予采认之情形。
二、其入学资格、修业年限及修习课程，均与台湾地区同级同类学校规定相当，并经各大学招生委员会审议后认定为相当台湾地区同级同类学校修业年级。
持大陆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毕（肄）业学历，符合大陆地区学历采认办法规定者，得准用第四条第一项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二项及第三项第一款规定办理。
持国外或香港、澳门学士学位，其毕业学校经教育部列入参考名册或为当地国政府权责机关或专业评鉴团体所认可，且入学资格、修业年限及修习课程均与我国同级同类学校规定相当，并经大学校级或联合招生委员会审议后认定为相当国内同级同类学校修业年级者，或持大陆地区学士学位，符合大陆地区学历采认办法规定者，修习第四条第三项第二款之不同科目课程达二十学分以上，持有学分证明，得报考学士后学士班转学考试，转入二年级。
持前三项大陆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毕（肄）业学历报考者，其相关学历证件及成绩证明，应准用大陆地区学历采认办法第四条规定办理。持国外或香港、澳门相当于高级中等学校程度成绩单、学历（力）证件，及经当地政府教育主管机关证明得于当地报考大学之证明文件，并经大学校级或联合招生委员会审议通过者，得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学士班（不包括二年制学士班）一年级新生入学考试。但大学得视其于国外或香港、澳门之修业情形，增加其毕业应修学分或延长其修业年限。第十条  军警校院学历，依教育部核准比叙之规定办理。
第十一条  本标准所定年数起迄计算方式，除下列情形者外，自规定起算日，计算至报考当学年度注册截止日为止：
一、离校或休学年数之计算：自历年成绩单、修业证明书、转学证明书或
    休学证明书所载最后修满学期之末日，起算至报考当学年度注册截止
    日为止。
二、专业训练及从事相关工作年数之计算：以专业训练或相关工作之证明
    上所载开始日期，起算至报考当学年度注册截止日为止。
第十二条  本标准自发布日施行。
附录三
大陆地区学历采认办法
	
	中华民国111年6月16日教育部台教高（五）字第1110055851A号令修正全文共第 14 条条文


第一条　本办法依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以下简称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项规定订定之。 

第二条　本办法用词，定义如下：
一、大陆地区学历证件：指由大陆地区各级各类学校或学位授予机构（以下简称机构）发给之学历证件，包括学位证（明）书、毕业证（明）书及肄业证（明）书。
二、查验：指查核验明经大陆地区公证处公证属实，且经行政院设立或指定之机构或委托之民间团体验证之相关证件，或经大陆地区指定之认证中心证明属实之证明文件，及其他依本办法规定应检具之相关证件。
三、查证：指依大陆地区学历证件、成绩证明、论文等文件、资料，查明证实当地政府权责机关对学校或机构认可情形与其入学资格、修业时间及修习课程等事项。
四、采认：指就大陆地区学历完成查验、查证，认定与台湾地区同级同类学校相当之学历。
五、认可名册：指教育部（以下简称本部）就大陆地区高等学校或机构之研究及教学质量进行认可后，收录其名称、地址所汇集并公告之名册。
第三条　下列人民持有大陆地区学历证件者，得依本办法申请大陆地区学历采认： 

一、台湾地区人民。 

二、申请来台湾地区就读之大陆地区人民。 

三、申请于台湾地区大专校院依法于境外开设之专班就读之大陆地区人民。 

四、经许可进入台湾地区团聚、依亲居留或长期居留之大陆地区人民。 

五、经许可在台湾地区定居之大陆地区人民。 

前项人民，于本条例中华民国九十九年九月三日修正生效后，于当学期或以后学期入学于大陆地区高等学校或机构就读者，始得依本办法申请高等学校或机构学历采认。
第四条　符合前条规定之大陆地区人民，申请学历采认，应检具下列文件：
        一、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学历：毕业证（明） 书或肄业证（明）书；必要时，另应检附历年成绩证明。
二、高级中等学校学历：
（一）经大陆地区公证处公证属实之毕业证（明）书或肄业证（明）书及公证书复印件；必要时，另应检附历年成绩证明。
（二）前目公证书经行政院设立或指定之机构或委托之民间团体验证与大陆地区公证处原发副本相符之档复印件。
三、高等学校或机构学历：
（一）肄业：
      1.经大陆地区公证处公证属实之肄业证（明）书、历年成绩证明及公证书复印件。
      2.本目之 1 公证书经行政院设立或指定之机构或委托之民间团体
        验证与大陆地区公证处原发副本相符之档复印件。
（二）毕业：
      1.毕业证（明）书。
      2.学位证（明）书及历年成绩。但高等学校或机构专科学历，得免检具学位证（明）书。
      3.本目之 1 及之 2 档经大陆地区指定之认证中心证明属实之证明文件。
      4.硕士以上学历者，并应检具学位论文。
前项第三款第二目之 1 至之 3 文件，经本部依第六条规定查证认定有疑义时，并应检具下列档：
一、前项第三款第二目之 1 及之 2 档经大陆地区公证处公证属实之公证书复印件。
二、前款公证书经行政院设立或指定之机构或委托之民间团体验证与大陆地区公证处原发副本相符之档复印件。
经许可在台湾地区居留之大陆地区人民，申请学历采认，除应依前二项规定办理外，并应检具居留证。
经许可在台湾地区定居之大陆地区人民，申请学历采认，除应依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办理外，并应检具国民身分证。
第五条　台湾地区人民申请学历采认，除准用前条第一项及第二项各款规定检具文件外，并应检具国民身分证明及内政部移民署核发之入出国日期证明书。
台湾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大学就读后，依第八条第一项规定，经由学术合作，同时在本部认可名册内所列之大陆地区高等学校或机构修读学位者，其申请学历采认，得免检具前条第一项第三款第二目之 1 之大陆地区高等学校或机构毕业证（明）书。
第六条　大陆地区学历之采认，依下列规定办理：
一、持大陆地区中等以下各级各类学校学历之台湾地区人民或大陆地区人民，除第二款以外，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办理采认。
二、持大陆地区中等学校学历、高等学校或机构专科学历拟就读学士学位，或持大陆地区中等学校学历拟就读二专副学士学位之台湾地区人民或大陆地区人民，由就读学校办理查验后，送本部办理查证及认定。
三、申请来台湾地区就读硕士、博士学位，或申请于台湾地区大专校院依法于境外开设之专班就读之大陆地区人民，由就读学校办理查验后，送本部办理查证及认定。
四、持大陆地区高等学校或机构学历之台湾地区人民或大陆地区人民，除前款以外，由本部办理采认。
前项第一款所称直辖市、县（市）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指申请学历采认当事人户籍所在地之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无户籍者，指申请学历采认当事人拟就读学校所在地之主管教育行政机关。
本部办理第一项第二款及第三款查证、认定及第四款采认，必要时，得委托学校、机关（构）或团体为之。
第七条　大陆地区高等学校或机构之修业期间及修习课程，应与台湾地区同级同类学校规定相当；修业时间指申请人停留于当地学校修业之时间，规定如下：
一、持高级中等学校学历者，累计修业时间应符合大陆地区学制规定。
二、持专科学历者，累计在当地学校修业期间至少应满十六个月。
三、持学士学位者，累计在当地学校修业期间至少应满三十二个月。
四、持硕士学位者，累计在当地学校修业期间至少应满八个月。
五、持博士学位者，累计在当地学校修业期间至少应满十六个月。
六、硕士、博士学位同时修习者，累计在当地学校修业期间至少应满二十四个月。
七、以专科学校毕业学历或具专科学校毕业同等学力进修学士学位者，累计在当地学校修业时间至少应满十六个月。
前项修业时间，应以申请人所持大陆地区学历之学制、修课期间学校行事历及入出境纪录证明等综合判断；其所停留期间非属学校正规学制及行事历所示修课期间 者，不予采计。
修读学士学位表现优异者，其修业时间，得衡酌各该大陆地区学校学制之规定及实际情况，就第一项第三款修业时间予以酌减。
符合特殊教育法所定身心障碍者，其修业时间，得衡酌各该大陆地区学校学制之规定、身心障碍程度及其他实际情况，就第一项各款修业时间予以酌减。
第八条  经由学术合作，同时在台湾地区大学及本部认可名册内所列之大陆地区高等学校或机构修读学位者，不得全程于台湾地区大学修业；其修业时间，得累计其停留于各当地大学之修业时间，并应符合下列规定，不适用前条第一项规定。但在二校当地修习学分数，累计应各达获颁学位所需总学分数之三分之一以上：
一、持学士学位者，累计在二校修业时间至少应满三十二个月。
二、持硕士学位者，累计在二校修业时间至 少应满十二个月。
三、博士学位者，累计在二校修业时间至少 应满二十四个月。
        申请核发相当学士或硕士学历证明作为就学用途者，修业时间达前项或前条第一项所定修业时间三分之二以上，且所取得之学历或学位，符合第九条规定者，得检具台湾地区大学硕士班或博士班之录取证明，由录取学校依本办法查验后，向本部提出申请。本部得就申请人所持大陆地区学历修课期间学校行事历、入出境纪录及台湾地区同级同类学校学制等，综合判断是否符合大学入学同等学力后，核发相当学士或硕士学历证明；该学历证明以作为升学使用为限。
        申请人入学所持大陆地区学历，依大陆地区学校规定应跨国或跨香港、澳门修习者，由申请人检具大陆地区学校证明文件，经学校查验后，送本部查证及认定。该跨国或跨香港、澳门修习学校符合大学办理国外学历采认办法第四条第一款或香港澳门学历检核及采认办法第三条之规定者，申请人跨国或跨香港、澳门之修业时间，得并计为第一项或前条第一项所定修业时间。
第九条　大陆地区高等学校或机构学历之采认，应以认可名册内所列者为限；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采认：
一、非经正式入学管道入学。
二、采函授方式取得。
三、经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方式通过后入学。
四、在分校就读。
五、大学下设独立学院授予之学历。
六、非正规学制之高等学校。
七、医疗法所称医事人员相关之学历。
八、学士以上学位未同时取得毕业证（明）书及学位证（明）书。但依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经由学术合作，同时在台湾地区大学及本部认可名册内所列之大陆地区高等学校或机构修读学位，并取得学位证（明）书者，不在此限。
九、各类研习班所取得之修课证书（明）。
十、取得博士学位候选人资格而未获得博士学位，申请采认相当于硕士学位资格。
十一、未经注册入学及修业，仅以论文著作取得博士学位。
十二、名（荣）誉博士学位。
十三、未经本部核定，在台湾地区所设分校、分部及学位专 班，或委托机构在台湾地区招生授课取得之学历。
十四、远距教学课程学分数，超过毕业总学分数之二分之 一。
十五、其他经本部公告不予采认之情形。
第十条　经本部采认之大陆地区学历，不得以该学历办理台湾地区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师资职前教育课程之审查及教师资格之取得。 

第十一条　外国人、香港及澳门居民之大陆地区学历采认，准用本办法所定大陆地区人民申请采认之规定。 

第十二条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自本条例中华民国八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制定生效后，至九十九年九月三日修正生效前，已于大陆地区高等学校或机构就读者，其所取得之学历或学位，符合第七条、第八条所定修业时间及第九条规定，得申请参加本部自行或委托学校、机关（构）或团体办理之学历甄试；经甄试通过者，由本部核发相当学历证明；符合第八条第二项 所定修业时间之申请 者，该学历证明以作为 升学使用为限。
前项甄试，得以笔试、口试、论文审查或本部公告之方式办理。
申请参加学历甄试应检具之档，准用第四条规定。
第十三条　申请人所提供之各项证件，有伪造、变造、冒用情事者，应予撤销其学历之采认，涉及刑事责任者，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办理。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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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附录五
大学办理国外学历采认办法 

中华民国95年10月2日教育部台参字第 0950143638C  号令订定发布全文
中华民国101年4月3日教育部台参字第 1010053979C号令修正部份条文
中华民国103年8月5日教育部台教高（五）字第 1030103472B号令修正发布全文
第一条 本办法依大学法第二十八条第二项规定订定之。
第二条 大学办理持国外学历入学学生之学历采认事宜，应依本办法规定为之。
第三条 本办法用词，定义如下：
一、采认：指受理学校就申请人所检附之国外学历档所为与国内同级同类学校相当学历之认定。
二、参考名册：指教育部（以下简称本部）就外国大专校院，收录其名称、地址所汇集而成并经公告之名册。
三、验证：指申请人持国外学校学位证书、成绩证明等证件，向我国驻外 使领馆、代表处、办事处或其他经外交部授权机构（以下简称驻外馆处）申请证明文件为真。
四、查证：指学校查明证实当地国政府学校权责机关或其认定之教育专业评鉴团体对学校认可情形与其入学资格、修业期限及修习课程等事项。
第四条 国外学历符合下列各款规定者，始得采认：
一、毕（肄）业学校应为已列入参考名册者；未列入参考名册者，应为当地国政府学校权责机关或其认定之教育专业评鉴团体所认可。
二、修业期限、修习课程，应与国内同级同类学校规定相当。
第五条 申请人申请国外学历采认，应自行检具下列档，送各校办理：
一、国外学历证件及历年成绩证明复印件一份。
二、包括国外学历修业起迄期间之入出国主管机关核发之入出国纪录一份。但申请人系外国人或侨民者，免附。
三、其他学校规定之相关文件。
前项第一款档，受理学校得径向申请人国外毕业学校查证、函请我国驻外馆处协助查证，或请申请人办理验证。
第六条第八项及第九项之申请人，得以经当地国政府学校权责机关或其认定之教育专业评鉴团体出具之证明档代替第一项第二款资料。
第六条 第四条第二款所称修业期限，指申请人停留于当地学校之修业时间，其规定如下：
一、持高级中等学校学历者，累计修业时间应符合当地国学制之规定。
二、持学士学位者，累计修业时间至少须满三十二个月。
三、持硕士学位者，累计修业时间至少须满八个月。
四、持博士学位者，累计修业时间至少须满十六个月。
五、硕士、博士学位同时于同校系（所）修习者，累计修业时间至少须满二十四个月。
六、以专科学校毕业学历或具专科学校毕业同等学力进修学士学位者，累计修业时间至少须满十六个月。
前项修业期限，各校应对照国内外学制情形，以申请人所持国外学历当地国学制、修业期间学校行事历及入出国纪录等综合判断，其所停留期间非属学校正规学制及行事历所示修课时间者，不予采计。
修读学士学位表现优异者，其修业期限，得由各校衡酌各该国外大学学制规定及实际情况，予以酌减。
符合特殊教育法所称身心障碍者，其修业期限，得由各校衡酌各该国外大学学制、身心障碍程度及其他实际情况，予以酌减。
经由国际学术合作模式，同时在国内外大学修读同级学位者，不得全程于国内大学修业；其修业期限，得累计其停留于各当地大学之修业时间，并应符合下列规定，不适用第一项规定：
一、持学士学位者，累计修业时间至少须满三十二个月。
二、持硕士学位者，累计修业时间至少须满十二个月。
三、持博士学位者，累计修业时间至少须满二十四个月。
前项申请人于国内外大学修习之学分数，累计应各达获颁学位所需总学分数之三分之一以上。
申请人修业时间达第一项或第五项所定修业期限三分之二以上，其修业期限得由学校就申请人所持国外学历当地国学制、修业期间学校行事历、入出国纪录及国内同级同类学校学制等综合判断是否符合大学入学同等学力后予以采认。
申请人入学所持国外学历依国外学校规定须跨国（不包括我国）修习者，由申请人出具国外学校证明文件并经学校查证认定后，其跨国之修业期限得并计为第一项所定之当地修业期限，且该跨国修习学校应符合第四条、大陆地区学历采认办法或香港澳门学历检核及采认办法之规定。
申请人持国内大学与国外大学合作设立经本部项目核定之学位专班学历入学者，其停留国内大学之修业期限得并计为第一项及第五项所定之修业期限。
第七条 第四条第二款所定修习课程，如以远距教学方式修习，取得国外学校学历者，应在符合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之学 校修习科目学分，或经由国际学术合作在国内大学修习学分，其学分数并符合国内远距教学之规定。
第八条 各校办理国外学历采认，除艺术类文凭，应依本办法规定办理查证后采认外，应依下列程序为之：
一、国外高级中等学校学历或已列入参考名册之国外学校学历，由各校依本办法规定采认。
二、未列入参考名册之国外学校学历，各校应依本办法规定办理查证后采认。
前项采认如有疑义时，学校应组成学历采认审议小组进行采认；该小组之组织及运作规定，由学校定之。
经前项学校审议小组审议后仍无法径行采认者，学校得叙明疑义，并检附相关证明文件送本部协助。
第九条 各校办理国外学历查证，应由申请人出具授权查证之同意书及相关档。各校向申请人国外毕业学校查证，或函请驻外馆处协助查证申请人所持国
外学历之项目如下：
一、入学资格。
二、修业期限。
三、修习课程。
四、当地国政府学校权责机关或其认定之教育专业评鉴团体对学校认可情形。
五、其他必要查证事项。
第十条 国外学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采认：
一、经函授方式取得。
二、各类研习班所取得之修课证书（明）。
三、取得博士学位候选人资格未获得博士学位，申请采认相当于硕士学位资格。
四、未经注册入学及修业，仅以论文著作取得博士学位。
五、名（荣）誉学位。
六、非使用中文之国家或地区，以中文授课所颁授之学历。但不包括高级中等学校学历。
七、未经本部核定，在我国所设分校、分部及学位专班，或以国外学校名义委托机构在国内招生授课取得之学历。
八、以远距教学方式取得之学历不符第七条规定者。
第十一条 申请人所提供之各项证件，有伪造、变造、冒用等不实情事，经调查属实者，应予撤销其学历之采认。获录取者，撤销其入学许可；已注册入学者，撤销其学籍，且不发给与修业有关之任何证明文件；毕业后发现者，撤销毕业资格，并请申请人缴还及注销学位证书；涉及刑事责任者，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办理。
第十二条 国内各用人或考试机构采认国外学历者，得由各该主管机关参照本办法规定办理。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日施行。
附录六
国立暨南国际大学入学考试考生申请复查成绩办法
中华民国91年6月12日本校第171次行政会议通过
第一条  本校办理之各项入学考试，考生申请复查成绩，应依本办法之规定办理。
第二条  考生申请复查成绩，应于招生简章规定之期限内(邮戳为凭)，以书面向本校该招生委员会提出，逾期不予受理，并以一次为限。
第三条　考生申请复查成绩，应依招生简章规定之格式，填明各项数据，并附缴原成绩单复印件及回邮邮资。
第四条　本校办理试务单位收到复查成绩之申请后，应于十五日内查覆之，遇有特殊原因不能如期查覆时，得酌予延长并通知考生。
第5條 本校办理试务单位，对于考生下列之要求，应不予受理：
一、阅览或复印试卷；
二、重新评阅试卷；
三、提供参考答案；
四、告知阅卷委员姓名或其他有关资料。
第六条  复查成绩，依下列规定处理：
一、采用申论式或问答式试题者，应将考生之试卷调出，详细核对科目及号码无讹后，再查对各题分数及总分，覆知考生。
二、采用测验式试题时，应调出试卷（答案卡）核对科目与号码无讹（如为答案卡再检查作答方法是否符合规定，并以读卡设备高低不同感度各重读一次）后，再查对各题分数及总分，覆知考生。
复查成绩如发现因考生作答方法或使用工具不符规定以致不能正确计分时，应将其原因覆知。
复查试卷（答案卡）发现有疑义时，应即查明处理之。
第七条  复查结果发现成绩登记或核算错误时，应将考生全部试卷均予复查，重新计算总成绩，并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原计成绩未达录取标准，而重计后成绩达录取标准者，应报请主任委员召开招生委员会通过后，补行录取。
二、原计成绩与重计后成绩均达录取标准或均未达录取标准者，由办理试务单位径行覆知。
第八条  复查成绩，如发现试卷漏未评阅或试卷卷面卷内分数不相符或试务作业产生其他疏失时，应报请主任委员处理；必要时并召开招生委员会讨论处理；如总成绩有变更时，依前条有关规定处理。
第九条　本办法经行政会议通过后实施，修正时亦同。 

附录七
国立暨南国际大学2024年度心理健康与辅导咨商
硕士在职进修新加坡境外专班招生考试
成绩复查申请书及查覆表
	考生姓名
	
	身份证字号/
护照号码
	

	
	
	准考证号码
	

	联络电话
	(O)：            　　　　       (H)：
(M)：

	申请复查科目名称
	
	
	
	
	
	复查回复事项

	
	
	
	
	
	
	回复日期：
2025年　  　月　  　日

	查覆得分
	
	
	
	
	
	

	申请日期
	
	申请人签章
	
	


注意事项：一、申请截止日：2025年1月10日(星期五)前至Cavenagh Institute办理复查成绩登记。
二、本表加粗框线内各字段请勿填写任何文字。
三、回邮信封请填妥收件人姓名、正确地址，并贴足回邮邮资，以凭回覆。
附录八
国立暨南国际大学2024年度心理健康与辅导咨商
硕士在职进修新加坡境外专班招生考试

申诉书
	考生姓名
	
	准考证号码
	

	报考系所
	　　　　　　　    　研究所　　　　　　　　　　　     班

	连络电话
	(O)：                   (H)：
(M)：

	联络地址
	

	e-mail
	

	申诉事实与理由

	

	申诉目的

	

	左证资料

	


备注：于录取名单公告后30天内填妥本表并附准考证复印件，如有左证资料并寄至
Principals Academy（9 Woodlands Avenue 9, Republic Polytechnic, Building E1, Level 4,Room 4J Singapore 738964）
附录九
国立暨南国际大学2024年度心理健康与辅导咨商
硕士在职进修新加坡境外专班招生考试
变更通讯地址、姓名暨其他数据申请表
	考生姓名
	
	缴款账号
	

	身分证字号
	
	准考证号码
	
	报名流水码
	

	申请人签章
	
	联络电话
	日( )
	夜( )

	
	
	
	移动电话：

	申请日期
	公元     　 年　　　　    月 　　　　　 日

	
	◎申请变更通讯地址
	

	原地址
	

	申请变更地址
	

	
	◎申请变更姓名
	

	原姓名
	
	申请变更姓名
	

	
	◎申请变更其他项目
	

	项目名称
	

	更正内容
	

	注意事项：
一、申请表填妥后，请email至ncnumentalhealth@gmail.com。
二、若未贴附国民身分证正面复印件或护照复印件者恕不受理。
三、如地址于输入数据时误缮，务请于寄发成绩通知单前函知，俾寄送成绩通知单。

	应考人身分证正面复印件或护照复印件黏贴处


位址及電話應清楚無誤，“通 訊 地 址”請輸入2025年2月底前掛號函件可收件之完整地址。





電子郵件信箱請輸入正確，以便回傳報名相關訊息。





學校代碼及名稱請於網路報名系統點選即可，如無符合之校名，請點選“其他”，並手動輸入完整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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